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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召开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４

：

３０

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

５２

号

Ａ

座

６０３

室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吴浪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３５４

，

８６６

，

６５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６８７６％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４

人， 代表股份

３５２

，

８９５

，

９５４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３７８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２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９７０

，

７００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０．３０９３％

。

３．

公司董事吴浪、吕建中、吴凯、独立董事张杰、拟任董事朱锡银、监事宋磊现

场出席会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邓德强、骆公志、拟任董事崔博、拟任监事王栓

视频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董郭静现场出席会议，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如下：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申请破产重整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院”）已严重

资不抵债，为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拟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４

，

７７４

，

０５４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９％

；反

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６

，

６８９

，

５９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３４７％

；反

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５３％

；弃权

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３

以上审议

通过。

２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审议， 与会股东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王栓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连选可以连任。

与会股东认为：王栓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监事任职资格，选举其作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连选可以连任。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股份数

３５４

，

７７４

，

０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７３９％

。反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６

，

６８９

，

５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９８．６３４７％

。反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５３％

；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

的

０％

。

表决结果：当选

３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审议，与会股东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崔博先生、朱锡银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连选可以连任。

（

１

）与会股东认为：崔博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选举其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连选可以连任。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股份数

３５３

，

２０６

，

２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５３２１％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２１

，

８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５１８４％

。

表决结果：当选

（

２

）与会股东认为：朱锡银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选举其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连选可以连任。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股份数

３５３

，

２０６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５３２１％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２１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５１８４％

。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徐驰 冯华丽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２

、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

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神

雾节能”或“贵公司”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徐驰律师、冯华丽律师（下称“本律

师”）出席神雾节能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关于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

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及神雾节能《章程》的规定出具法律意

见。

贵公司已向本所承诺：贵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

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

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与参加会议的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

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

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

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核查， 本次会议由神雾节能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并

由董事会召集。神雾节能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或《股东大会通知》”），该通知载明了股东大会届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召开的

日期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

码、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等。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神雾节能本次会议

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

５２

号

Ａ

栋

６０３

会议室召开，

由神雾节能董事长吴浪先生远程网络视频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９

：

１５

至

９

：

２５

、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９

：

１５

至

１５

：

００

。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神雾节能《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神雾节能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３５４

，

８６６

，

６５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６８７６％

。其中：

１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４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２

，

８９５

，

９５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３７８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２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９７０

，

７００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０．３０９３％

。

２

、公司董事吴浪、吕建中、吴凯、独立董事张杰、拟任董事朱锡银、监事宋磊

现场出席会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邓德强、骆公志、拟任董事崔博、拟任监事王

栓视频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董郭静现场出席会议，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神雾节能《章程》的有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了投票。 根据现场投票结果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

会议网络投票的资料，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破产重整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４

，

７７４

，

０５４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９７３９％

；反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６

，

６８９

，

５９２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９８．６３４７％

；反

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５３％

；弃权

０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经表决，同意股份数

３５４

，

７７４

，

０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３９％

。 反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６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６

，

６８９

，

５９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６３４７％

。反对

９２

，

６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３６５３％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崔博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经表决，同意股份数

３５３

，

２０６

，

２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５３２１％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２１

，

８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５１８４％

。

表决结果：当选

３．０２

选举朱锡银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议案表决结果：经表决，同意股份数

３５３

，

２０６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９９．５３２１％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５

，

１２１

，

８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５１８４％

。

表决结果：当选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神雾节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经办律师：徐驰 冯华丽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徐驰

律师事务所：江苏天察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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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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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１２４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周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周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１５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１０１８

号中航中心

３２

楼

３２０６－

３２０７

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由于公司董事长周祎先生因公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

举，由董事邓伟军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７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７０

，

３８８

，

３０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９０３７％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

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１６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２９

，

６１９

，

９０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４２３６％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１６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７０

，

３８７

，

３０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２．９０３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刘佳律师和吕奧纯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０

，

２５６

，

０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２２４％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７６％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２９

，

４８７

，

６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７９％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２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０

，

２５６

，

０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２２４％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７６％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２９

，

４８７

，

６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７９％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２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０

，

２５６

，

０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２２４％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７６％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２９

，

４８７

，

６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９７９％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０２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五）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１

、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３

、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４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５

、交易对价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６

、过渡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７

、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８

、交割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９

、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广东威华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八）审议通过《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 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所涉评估报告、审计报告及备

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填补措施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后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参股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与关联人形

成共同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４

，

５８８

，

９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９９．９０１８％

；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９３

，

８２０

，

５０２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５９２％

；反对

１３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４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刘佳律师和吕奧纯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是：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０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２5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相关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

指南第

９

号一一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第一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

并及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披露前六个月内（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１

、本次核查对象的范围：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６２

名激励对象。

２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知情人均已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３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上述核查对象在自

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并收到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核查对象在自查期

间，共有

２０

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详见附件一）。

经公司核查， 上述核查对象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的

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入或卖出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晓与本次激励计划有

关的任何事项，未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本次激励计划内幕

知情人处获知公司拟进行激励计划的信息， 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

交易的情形。

三、本次核查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

和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

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况， 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２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二

○

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序号 姓名 交易变动区间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１

胡志胜

２０２０－０１－１０

至

２０２０－０６－０５ ７７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３００

２

杨晓璐

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至

２０２０－０７－０３ １１

，

１００ １１

，

１００

３

翟军俭

２０２０－０１－１０

至

２０２０－０６－１１ ８７

，

２００ １７２

，

２００

４

刘伟新

２０２０－０２－０４

至

２０２０－０３－１７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５

霍立明

２０２０－０２－０４

至

２０２０－０２－２６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６

李建国

２０２０－０４－２１

至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６

，

６００ ６

，

６００

７

蒲衡

２０２０－０４－０１

至

２０２０－０７－０２ １９９

，

４００ １９９

，

４００

８

甘林

２０２０－０６－１６

至

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２

，

４００ ０

９

周强

２０２０－０７－０９ ０ ４

，

０００

１０

袁亮

２０２０－０３－２５

至

２０２０－０５－０６ ２６１

，

２００ ０

１１

曹振罡

２０２０－０３－０４

至

２０２０－０４－０８ １３

，

９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１２

陈金燕

２０２０－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２０－０６－２４ ４８

，

３００ ６０

，

２００

１３

姚锋

２０２０－０１－１５

至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２３

，

５００ ２７

，

５００

１４

焦凤永

２０２０－０７－０２ ０ ２

，

２００

１５

陈涛

２０２０－０１－１５

至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１０

，

７００ １０

，

７００

１６

兰书兴

２０２０－０３－０５

至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５

，

１００ ８

，

８００

１７

吴忠奇

２０２０－０１－１４ ０ ７００

１８

舒波

２０２０－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２０－０４－３０ ４

，

４００ ５

，

４００

１９

刘佳鑫

２０２０－０１－２１

至

２０２０－０６－１１ ７４

，

４００ ７５

，

４００

２０

王洪飞

２０２０－０１－１４

至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２

，

４００ ２

，

４００


